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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上之事由主張該裁定不得為執行名義而提起訴訟時，其情形較裁

定程序為重，依「舉輕明重」之法理，參考公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及非

訟事件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，並兼顧抵押人之利益，則抵押人

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聲請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。

假處分，乃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，或當事人

於有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定暫時狀態之程序，並非停止執行之法定事

由，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度台抗字第五十九號判例，認債務人或第三人不

得依假處分程序聲請停止執行，係防止執行程序遭受阻礙，抵押人對

法院許可拍賣抵押物之裁定，主張有不得強制執行之事由而提起訴訟

時，既得依法聲請停止執行，從而上開判例即不能謂與憲法第十六條有

所牴觸。

釋字第一八三號解釋（72.10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所稱「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

釋」，係指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聲

請所為之解釋而言。至本院就中央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憲法、法律

或命令發生疑義或爭議時，依其聲請所為解釋之效力，係另一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，

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發生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

定有明文。依此規定，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有三：藺須人民於其憲

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。藼須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。藽須對

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。三項

要件俱備，始得為之。故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係以曾受法院之確定終局

裁判為必要，從而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之解釋文所稱「本院依人民

聲請所為之解釋」，係指人民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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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規定，聲請所為之解釋而言，該項解釋之效力，及於該聲請人所據

以聲請解釋之案件，俾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至本院就中央或地方

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發生疑義或爭議時，依其聲請所

為解釋之效力，係另一問題。

釋字第一八四號解釋（72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地方政府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編製之年度總決算，經

審計機關審核後所提出之審核報告，地方各級議會準用決算法第二十

七條對之審議時，固得通知審計機關提供資料，但不包括審計機關依

審計法第三十六條及第七十一條審定之原始憑證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政府於會計年度結束後，應編

製總決算，送審計機關審核。」決算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：「審計長於中

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，完成其審核，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，並

提出其審核報告於立法院。」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立法院審

議時，審計長應答復質詢，並提供資料。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，於必要

時，亦得通知其列席備詢，或提供資料」。至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之編

造、審核、審議，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、決算法第三十一條第二

項，則準用上開各規定。

決算法第二十七條所稱「提供資料」，係指為審議總決算審核報

告之需要而提供有關審核報告之資料而言，自不包括審計機關依法已審

定之原始憑證在內。蓋審計權屬於監察院（憲法第九十條），於監察院

設審計長（憲法第一百零四條），並於全國各地方設審計機關，由審計

人員依法獨立行使之（審計部組織法第十四條、審計法第三條至第五

條及第十條）。各機關應照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，編製會計報告，

連同原始憑證，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（審計法第三十六條），其所

謂「原始憑證」，乃指「證明事項經過，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




